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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作用模拟指示机车电测量仪表技术条件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直接作用模拟指示机车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铁道机车的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如直流和交流安装式电流表、电压表。 

本标准亦适用于指示值能以电流、电压、电阻、频率的单位和电流比来对应表示的非电量模拟

指示电测量仪表，如速度表、转速表、压力表、温度表。 

本标准亦适用于与上述仪表连同使用的附件，如分流器、串联电阻器。但不适用于其它传感器。 

2. 引用标准 

GB 7676.1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定义和通用要求 

GB 7676.2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特殊要求 

GB 7676.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附件的特殊要求 

GB 7676.9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推荐的试验方法 

GB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 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 GB 7676.1的定义。 

4. 分类 

4.1. 以仪表等级指数表示的准确度等级分为：1.0、1.5、2.5。 

4.2. 仪表附件以等级指数表示的准确度等级分为 0.2、0.5。 

4.3. 仪表与配套传感器相连后测量速度、转速、温度、压力时，以等级指数表示的准确度等级为

不低于 2.5。 

4.4. 定值分流器电位端钮间的额定电压，在额定电流下规定为 75mV。 

定值附加电阻器的额定电流在额定电压下规定为 3mA、5mA。 

直接接于仪表端钮上的分流器，其电压降不作规定。 

4.5. 仪表为磁电系固定式直接作用仪表。 

4.6. 仪表为防尘式，附件为防尘式和普通式。 

5. 技术要求 

5.1. 标准条件和基本误差 

5.1.1. 标准条件及其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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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环境温度：23±2℃； 

b.相对湿度 40%～60%； 

c.位置：规定的安装位置±1°； 

d.外磁场：除地磁场外，无其它外磁场。 

5.1.2. 基本误差极限  当仪表与其连同使用的不可互换附件(如有时)或附件在 5.1.1  规定的标

准条件下，并在测量范围极限内和按制造厂说明书使用时，用基准值的百分比表示的基本误差，不

得超过相对应的准确度等级的极限。 

5.2. 标称使用范围和改变量 

5.2.1. 标称使用范围 

a.环境温度：-25～50℃； 

b.相对湿度：95%(±25℃时)； 

c.位置：任意方向偏离 5°； 

d.外磁场：0.4kA／m； 

e.直流纹波含量：不超过 20%； 

f.交流畸变因素：三次谐波畸变因素不大于 15%； 

五次谐波畸变因素不大于 10%。 

5.2.2. 改变量 

5.2.2.1.  环境温度引起的改变量 

在标称环境温度范围内，其示值的改变量不得超过等级指数的 100%。 

5.2.2.2.  位置引起改变量 

在任意方向偏离位置 5°时，其示值的改变量不得超过等级指数的 50%。 

5.2.2.3.  外磁场引起的改变量 

当仪表在磁场强度为 0.4kA／m的装置中，由此引起示值的改变量不得超过等级指数的 100%。 

5.2.2.4.  被测量的直流中纹波引起的改变量 

被测量的直流中纹波含量为 20%时，由此引起仪表指示值的改变，不应超过基本误差的 50%。 

5.2.2.5.  被测量的交流畸变引起的改变量 

仪表在三次谐波影响下，当畸变因数不大于 15%时；在五次谐波影响下，当畸变因数不大于 10%

时，由此分别引起仪表指示值的改变量，不应超过基本误差。 

5.2.2.6.  导电支架引起的改变量 

当仪表在高导率的面板或支架上使用时，应符合与其等级指数相对应的基本误差规定。 

5.2.2.7.  湿度引起的改变量 

当标准湿度改变至标称使用范围时，其示值改变量不得超过等级指数的 100%。 

5.3. 其它电的和机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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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阻尼 

对全偏转角小于 180°的仪表，其过冲不得超过标度尺长度的 20%，对其它仪表不得超过 25%。

当仪表突然施加能使其指示器最终指示在标度尺 2／3处的激励，在 4s之后的任何时间，其指示器

偏离最终静止位置不得超过标度尺全长 1.5%。 

5.3.2. 偏离零位 

以测量范围上限值通电 30s 后，用标度尺长的百分数表示，指示器偏离零分度线的值不得超过

相关等级指数的 50%。 

5.3.3. 允许过负载 

仪表和附件应能承受输入量上限 120%的冲击，连续过负载时间为 2h，消除激励后，暂时的和永

久的剩余偏转总和不应超过标度尺的 1%，冷却到标准温度后调整机械零位，其使用基本误差应符合

准确度要求。但不允许重复过负载。 

5.3.4. 振动 

在空载和 2／3负载两种情况下分别进行试验，仪表和附件应能承受下列简谐振动： 

扫频范围：1Hz一 50Hz一 1Hz； 

扫频循环次数：2—3次； 

扫频速率：10min内完成一个循环； 

振动方向：相应于机车的垂向、纵向、横向； 

振动持续时间：三个方向各 2h； 

持续振动频率：扫频最大振荡时的频率；若无共振现象，则应为 10Hz； 

最大加速度：10m／s
2
； 

位移振幅：振动台的振幅 A(mm)与频率 f(Hz)的关系按下式计算： 

A＝25／f  mm，当 1≤f≤10Hz时； 

 A＝250／f  mm，当 10≤f≤50Hz时。 

试验时，仪表指示器振荡范围的一半和指示值的改变不应超过等级指数。 

试验后，仪表和附件应无损坏，基本误差不得超过相应等级指数极限。 

5.3.5. 冲击 

仪表和附件按正常工作位置安装，相应于机车纵向应能承受最大振动加速度为 30m／s，振动频

率为 50Hz，持续时间为 2min 的冲击试验。试验后仪表和附件应无损坏，基本误差不得超过相应等

级指数极限。 

5.3.6. 耐电压 

仪表和附件所有线路与外壳间及各线路间的绝缘，应能耐受表 1频率为 50Hz实际正弦波形的交

流电压(有效值)历时 1min的试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5.3.7. 绝缘电阻 

仪表及附件所有线路对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表 2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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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温度极限值  仪表和附件应能耐受低温(-40℃)及高温(60℃)各持续 48h的温度极限值试

验。恢复后，基本误差不得超过相应等级指数极限。 

表 1 

仪表及附件或电网的 

额定电压 Uc(V) 

试验电压(有效值) 

U0(V) 
标于符号中的数字 

24≤Uc＜110 800 无数字 

110≤Uc＜380 2000 2 

380≤Uc＜500 2500 3 

500≤Uc＜4000 2.5Uc+2000 
标志及试验电压均于 

计算后往增大方向取整数 

表 2 

仪表及附件或电网的额定电压 Uc(kV) 绝缘电阻(MΩ) 

Uc≤1 5 

Uc≥l 5±O.5(Uc-1) 

5.3.9. 耐湿热性能 

仪表及附件应能耐受高温 40℃的 7周期交变湿热试验。在第 7周期定温高湿阶段的最后 2h内，

在箱内进行耐电压试验和绝缘电阻试验，应不低于表 1、表 2规定。仪表及附件经 12h恢复处理后，

基本误差不得超过相应等级指数极限。 

5.4. 结构及其它要求 

5.4.1. 仪表及附件外壳应坚固结实，外观涂覆层应均匀，不得有气泡、剥落、划痕、碰伤等明显

缺陷。标度盘透明度良好。 

5.4.2. 仪表照明灯泡电压为 24V，照明应采光均匀.刻度明显。产品应能在不破坏其封印的条件下

更换照明灯。 

5.4.3. 仪表供应的成套性  随同仪表一起供应的有： 

a.安装件、照明灯备件、防潮袋、减振垫，其数量由制造厂确定； 

b.与非电量模拟指示电测仪表相配合的传感器件； 

c. 产品合格证； 

d. 产品使用说明书。 

6. 试验方法 

6.1. 第 5章技术要求中各项规定除 5.3.6条耐电压及 5.3.7条绝缘电阻二项，其它试验方法均见

表 3。 

6.2. 耐电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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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能使试验电压平稳地自零到规定值，并能回复到零的装置上进行，装置的高压侧功率应不

低于 0.25kVA，当电压上升到规定值后保持 1min，然后降到零，此阶段无明显瞬变现象及电击穿和

飞弧。 

6.3. 绝缘电阻试验 

应将所有线路连接在一起对外壳间进行绝缘电阻试验，试验时施加电压为 500V，历时 1min，绝

缘电阻值应不低于表 2规定值。 

表  3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试验 

型式 

试验 
备注 

基本误差极限 5.1条 GB7676.9  2.1条 √ √  

环境温度引起的改变量 5.2.2.1条 GB7676.9  3.2条  √  

位置引起的改变量 5.2.2.2条 GB7676.9  3.4条 √ √  

外磁场引起的改变量 5.2.2.3条 GB7676.9  3.5条  √  

被测量的直流纹波引起的改变

量 
5.2.2.4条 GB7676.9  3.6条  √  

被测量的交流畸变引起的改变

量 
5.2.2.5条 GB7676.9  3.7条  √  

导电支架引起的改变量 5.2.2.6条 GB7676.9  3.13条  √  

阻    尼 5.3.1条 GB7676.9  4.2～4.3条 √ √ 
例行试

验抽试

偏离零位 5.3.2条 GB7676.9  4.9条 √ √  

允许过负载 5.3.3条 GB7676.9  4.6～4.7条  √  

振动和冲击 
5.3.4条 

5.3.5条 
GB7676  4.10条  √  

耐电压 5.3.6条 6.2条 √ √  

绝缘电阻 5.3.7条 6.3条 √ √  

湿度引起的改变量 5.2.2.7条 GB7676.9  3.3条  √  

温度极限值 5.3.8条 GB7676.9  4.1条  √  

耐湿热性能 5.3.9条 GB2423.4  √  

结构及其它要求 5.4条 目  测 √ √  

7. 检验规则 

7.1. 例行试验 

仪表和附件须经制造厂质量部门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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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厂。例行试验应按表3所列项目进行。 

7.2. 型式试验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和附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仪表和附件在结构工艺或主要材质有所改变而足以影响仪表性能时； 

c. 批量产品，当生产每两年或间断达一年后进行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时。 

型式试验样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出，数量不少于 3台，型式试验应按表 3所

列项目进行，如试验结果有一台产品有不合格项目，则抽取同批该产品两倍数量样品，对不合格项

目进行复验，若仍有不合格项目，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3. 装车试验 

新产品在经过型式试验后必须经过装车运行试验。试品数量根据验证产品可靠性而定，一般不

少于两台；运行公里数视产品而定，一般不少于 3×10
4
km，其基本误差不得超过相应等级指数。 

8. 标志、包装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仪表和附件应有下列标志： 

a.制造厂名； 

b.产品型号； 

c.测量单位、测量范围上限值和附件额定值； 

d.准确度等级指数； 

e.仪表工作原理系列符号； 

f.仪表工作位置符号； 

g.仪表试验电压符号； 

h.制造年月编号； 

i.非电量模拟指示电测仪表配套传感器型号。 

8.1.2. 包装箱上应有“向上”、“小心轻放”、“防潮”等标志并符合 GBl91规定。 

8.2. 包装 

仪表和附件的包装应保证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及运输颠振时不受损坏和受潮。 

8.3. 贮存 

仪表和附件应存放在环境温度 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清洁及通风良好的库房内，空气

中不应有腐蚀性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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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证期 

仪表和附件的保证期为制造厂发货之日起 18个月为限，在此期限内，当用户在完全遵守本标准

及制造厂使用说明书所规定的运输、保管、安装及使用规则且出厂封印完整的条件下，发现仪表和

附件不符合本标准时，制造厂负责给予更换修理。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上海铁路通信工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忠修、张显明、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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